
咸阳仲裁委员会公告

陕西青达辉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本会已受理申请人曲沃才琪机电设备
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你方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【咸仲立字（202
6）第71号】，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案的组庭、开庭通知等仲裁法
律文书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。送达期满后5日内
前来本会领取组庭通知，并定于2026年6月10日14时在本会十五楼第一
仲裁庭不公开开庭审理，请按时出庭。如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出庭或未经
仲裁庭允许中途退庭，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。办案秘书联系电话：02
9-3336975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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